
建立必要的资金调剂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资金的安全。有条

件的企业要逐步建立资金结算中心，统一筹集、分配、使用、

管理和监督资金活动”。③2001年4月财政部颁发的《企业国

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母公司应当建立以现

金流为核心的内部资金管理制度，对企业资金实行统一集

中管理。”④税务总局规定对于企业之间拆借资金收取所得

税，拆入资金的企业也可以不超出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利

息抵扣应税收入，这是否承认了企业之间资金拆借的合法

性呢？

二是结算中心运行方式被指责为“资金账外循环”。从

操作上看，集团内部结算中心建立和运行绝对是银企密切

合作的结晶。几乎每家大小商业银行都盯住大型企业集团

开展网络结算业务和资金适时划拨业务。资金结算中心与

协作银行签定合作协议，充分利用银行在结算业务指导、储

蓄网点、数据存储、授信融资等方面的优势完成结算中心的

各种职能。可以说，结算中心每笔资金的运营都在银行系统

内部完成，结算中心的资金业务必须通过银行电子划汇系

统，这实际上就是银行自身的业务。结算中心不可能不按照

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开立、使用银行账户和统一归口结算账

户管理。笔者不理解这样的业务怎么会与“资金账外循环”、

“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相提并论呢？

三是资金结算中心是否损害子公司的独立性问题。首

先笔者要说明的是对于抱怨集团结算中心捆住了手脚、压

制了积极性的子公司（管理层），我们首先应该能够表示理

解，过年拿到红包的小朋友大都不情愿把从亲朋、长辈那里

得到的压岁钱交给自己的父母，更没有几个年轻人心甘情

愿地把自己的全部收入、交给自己的父母“统收统支”或“委

托理财”。关于独立性，结算中心在集团内部进行的资金业

务实际上属于关联交易。我不否认关联交易有时候是“坏东

西”，但是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商品经营，“关联交易”和“内

部转移价格”属于“中性词”，重在规范，而不属于“贬义词”，

未受到法律禁止。关联交易与独立性、“五分开”不是对立

的，更不是矛盾的。能够达成规模经营、低成本扩张、资金零

沉淀与零在途、锁定风险、提升整体价值的“关联交易”应受

到法律的保护，也是决策与管理的追求。据笔者所知，美国

GE公司每天下午五点都将全球销售收入回到公司统一的

银行账上，每天的资金通常有数亿美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

和研究的难得案例。我知道GE主要是通过其财务金融公司

运作的，没有什么“结算中心”。但是那些遍及全球子公司怎

么能心甘情愿地把收入交给母公司“统收统支”？难道就不

遭遇所属子公司在法律上的“独立性”、经营的“积极性”问

题？

提及子公司的经营积极性，内部结算中心应该在集团

整体战略下在资金上尽量保证子公司有效益的资金需求，

但对不符合战略、低效或无效的资金需求必须管制。作为教

学科研人员，笔者总是坚信财务理论：一个公司没有对现金

流量的筹划能力 、控制能力，就谈不上什么财务管理。不管

社会如何变化，集团财务始终必须关注和实现资金周转的

高速度、资金的低成本、资金的规模效益和风险控制。我衷

心希望履行集团财务基本职能的制度装置（结算中心）能够

早日摆脱“只能干不能说”的尴尬，大大方方地走到管理前

台。
笔者知道对这些悖论的分析是艰苦的，或许笔者自己

的分析也存在悖论。但从政府到企业到理论界都十分必要

正视这些悖论。

（作者单位：北京工 商大学会计学院）

责任编辑  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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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创刊 300期“特刊专稿”征稿启事

今年第 12 期是《财务与会计》创刊 300 期，为纪念这

一时刻，并听取 来自读者、作者的心声，加 强编 者与读者、

作者之间的交流，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我刊拟在第

12 期开辟“特刊专稿”栏目 ，主题 为“我与《财务与会计》

——不得不说的故事”。现面向广 大读者、作者征稿。您可

以 讲述围绕这本刊物所发生的故事及在投稿过程中与编

者之间发生的故事；可以 说说刊物对自己的影响和帮助

及对刊物的 感觉；也可以 针对刊物的形式和内容，提出您

的意见与建议、要求与愿望。我们期待您的真情流露，同

时也期待您的真知灼见。
来稿字数不限，但以 短稿为 宜，我们将从中选出优 秀

的稿件，集中刊登在 2003 年第 12 期“特刊专稿”栏目里。
其余较优 秀的稿件，将视情况在 2004 年的“会计人语”、

“读者、作者、编者”栏目 中分期刊出。来稿截止 日期为

2003年 10 月 30 日，并请注明“特刊专稿征 文”字样。收稿

人：刘黎静。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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